附件7
蚕茧不外流承诺书

         乡（镇）人民政府：
[bookmark: _GoBack]
本人         ，身份证号码:                 ，联系电话:            ，现居住于        乡（镇）         村委会        小组。在乡（镇）政府的扶持下，本人于     年种植桑园   亩，地点位于        。为维护蚕茧市场秩序，现本人承诺如下：
    本人及家庭成员所生产的蚕茧，自愿全部交售给乡（镇）政府指定的具备资质的龙头企业，不私自处置，不外流出陇川县。如有违反，自愿承担因此造成的一切相关责任及后果。

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承诺人：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

